筑牢政务诚信根基 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

政务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，是优化营商环境的“压舱石”，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关键。近年来，县发展改革委坚决贯彻落实国家、重庆市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，聚焦政务失信突出问题，以制度建设为保障、以数据共享为支撑、以监督惩戒为抓手，扎实推进政务诚信建设工作，成效明显。

一是府院联动，建立协同机制。县发展改革委联合县法院联合建立政府机构失信治理长效机制，共同出台《关于建立政务诚信诉讼执行协调机制的规定（试行）》，县法院在受理政府相关部门、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单位、公职人员作为被执行人案件时，立即通知县发展改革委，同时启动联动执行程序。

二是严惩失信，实施联合惩戒。对于未全面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行政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公职人员，由执行法院将失信情形推送至县发展改革委，由县发展改革委督促责令及时履行，通过“府院”高效联动、形成打击政务失信执行合力，有力推进了政务失信案件高效解决。
    三是多措并举，开展宣传培训。将政务诚信宣传与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相结合，在企业走访、行政审批等工作开展过程中，向企业宣传我县政务诚信建设内容。常态化开展“诚信进机关”主题活动，通过政策宣讲培训，系统解读政务诚信相关制度规范，截至目前，累计开展诚信宣传培训10余场次。
下一步，县发展改革委将与县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强政务诚信建设，健全政府守信践诺机制，加大失信惩戒力度，不断提升政务诚信水平，以政务诚信引领社会诚信，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用动力。

